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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2022 河北省公益广告大赛评审办法

为保证 2022 河北省公益广告大赛参赛作品评选工作顺利进

行，经组委会研究制定本参赛作品评选办法，现予公布如下：

第一章 评奖原则和标准

第一条 评奖坚持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原则，严格标准，以

质论奖。

第二条 作品应具有原创性、感染力、实效性及与主题的相

关性。具体标准为：

导向：观点正确，思想性强，有时代特征，符合国家法律、

法规、政策要求；

创意：创意独特，主题鲜明，寓意深刻；

表达：引人注意，信息传递清晰准确，易认易记，说服力强；

制作：表现完美，制作严谨，视听语言运用好；

效果：把握媒体特征，综合效果好。

第二章 评奖组织

第三条 由专家顾问团、学术界专家教授、本省资深评委等

组成专家评审委员会；由大赛组织机构相关负责人或指定专家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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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审核委员会。

第四条 大赛专家评审委员会将会按照作品的不同组别、类

别对本次参赛的作品进行评选；审核委员会对获奖作品导向、内

容等进行审核。

第三章 评 审

第五条 本次大赛评审环节分为合规初筛、专家评审、复审

核查。合规初筛即对征集作品是否违法违规、符合参赛要求进行

合规性审核，确定合规入围作品；专家评审即由大赛专家评审委

员会进行专业评审，综合实用性与艺术性确定拟获奖名单；复审

核查即由审核委员会进行复审，确定正式获奖名单。

第六条 专家评审委员会对各类参赛作品的评审人数必须

达到 5 人及以上，且每位评委均拥有独立评审账号。

第七条 专家评审阶段进行三轮评审：首轮初评环节以通过

与否的方式筛选出入围作品，根据整体通过数量由高到低排序，

不低于前 20%的参赛作品进入第二轮复评环节；第二轮复评环节

以 1-10 的评分标准进行作品评分，排名前 20%的作品进入第三

轮终评环节；第三轮终评环节根据作品得分，由评审组组长通过

投票、会商等方式，确定获奖结果并自动生成拟获奖名单。

第八条 在评审中，如发现具有抄袭行为的作品（包括创意、

图形、方案）获奖，评委可向专家评委会主任委员提出，经专家

评审委员会审定后可取消其资格（该奖项不够时可再增补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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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评审中，如评委对评审工作有重要修改建议，须报

主任委员同意，三分之二以上评委同意后方可执行。

第四章 评审纪律

第十条 全体评委都应遵循公平公正的原则，不徇私情、不

拉票、不诱导其他评委，严格按照评审标准投票。

第十一条 因采用线上评审方式，评审过程中，保证评委无

法查看作品的作者情况；评审结束后，组委会可对评委公开作者

情况，但在正式公示前，任何评委和工作人员均不得公开获奖情况。

第十二条 评审过程中，当出现有争议的参赛作品时，现场

该作品单位评委担任者应自动回避，但有投票权。

第十三条 评委对评审的有关情况须严格保密，不得泄露作

品评议情况，特别是相关争议情况。

第五章 奖项设置

第十四条 本次大赛将按照参赛组别的不同作品类别设置

奖项，评选出不少于征集作品 20%入围获奖作品。

其中，一等奖 10 项（1000 元/项+获奖证书）；

二等奖 20 项（800 元/项+获奖证书）；

三等奖 40 项（600 元/项+获奖证书）；

优秀奖若干，且不超过合规作品数的 20%（获奖证书）。

各类别、各组别获奖数量根据参赛作品数量与质量按比例

分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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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五条 本次大赛设置优秀组织奖、优秀指导奖。

第六章 附 则

第十六条 参赛作品中 1 类、2 类作品按照单件与系列作品

划分，内容相关联的二幅以上（含二幅）作品属系列作品。

第十七条 参赛作品凡涉及肖像、著作、商标、名称等知识

产权和法律问题由参赛者自行负责处理。

第十八条 参赛作品概不退还。主办单位有权将参赛作品进

行展览和编辑出版发行，其版权归属主办单位所有。作品所有权

归作品创作者所有。


